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劉兆倫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律師

被      告  葉秋梅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育騰律師

            鄭任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為原告

之友人）簽訂承攬契約，原告則為周穎湧的下包商，由雅邑

工程行為被告進行房屋改建工程，惟因被告與雅邑工程行間

因施工上問題而發生爭議，原定工程費新臺幣（下同）400

多萬元，被告認為工程費用僅有200多萬元，又因周穎湧無

法出面與被告協調，便委託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0時許

至被告住所與被告商議工程金額。詎料，因兩造於上開時、

地無法達成協議，被告竟教唆數名彪形大漢要脅原告簽下發

票日為112年5月26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12日，票面金額為

130萬元，票號560727號之本票，及發票日為112年5月26

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5日，票面金額為130萬元，票號5607

26號之本票（下合稱為系爭本票），原告業已對被告提出刑

事告訴。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原因，既係因遭被告脅迫，自

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並得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本票。爰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系爭

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

本票返還原告。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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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被告因有車庫增建需求，於透過友人介紹認識原

告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周穎湧後，其2人向被告表示雅邑工

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但實際上工程承包、進度、履約都由

原告負責，故被告於111年6月19日與雅邑工程行簽訂車庫增

建工程合約書，並於合約上記載雅邑工程行應於被告給付定

金後90日內完工。而被告依照合約內容，共給付530萬元

（含定金200萬元），被告於111年6月22日給付定金後，原

告、周穎湧不斷藉口拖延、部分施工品質瑕疵重大，至112

年5月間仍未完工，故被告遂於112年5月中起與原告、周穎

湧協商由其他承包商接手，並討論退還已給付之工程款，經

多日協商後，與原告協議返還被告260萬元，並約定於112年

6月5日、112年6月12日分別給付130萬元，原告並於112年5

月26日開立系爭本票以為擔保，被告並未強迫原告簽本票，

此由原告係於被告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才遲於112年9月11

日至警局報案遭被告恐嚇、妨害自由，即可知悉，且原告提

告後亦經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之處分確定等語置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脅迫

時，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

42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

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

示，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

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

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

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

張係遭被告脅迫簽發系爭本票，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

其遭他人脅迫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查原告對被告提出恐嚇取財等告訴，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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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4036號為不起訴處分，觀之檢

察官不起訴之理由略以：本案事發時間為112年5月26日，又

查無原告於112年6月間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然原告遲至11

2年9月11日始向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那羅派出所申

告，且觀諸被告提供之現場錄影檔案，原告簽發本票當時，

並未表示反對或抗拒，高俊偉（即同案被告）並無脅迫或喝

令原告不得離去之舉，有調查筆錄、健保查詢系統、被告提

出之現場錄影檔案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在卷可稽，故原告所

述是否屬實，已屬有疑；是本件除原告之指訴外，並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確有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之犯行，自

難僅以原告之單一指訴，逕對被告以刑事罪責相繩（見本院

卷第165頁至第167頁）。

　㈢觀之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其中之一即係自被告

所提出之現場錄影檔案，並未見被告或高俊偉有何脅迫之

舉，而現場錄影檔案係最能忠實還原現場情形之證據，被告

既明知自己在現場錄影，衡情其斷無可能對原告為脅迫之行

為，甚至在之後檢察官偵查時主動提供該等證據。復觀之兩

造於112年5月26日後之LINE對話紀錄，於當日雙方離開後，

被告對原告表示「真的對你很不好意思，用那麼強硬的態度

方式處理...，在這裡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我也在這裡非

常感謝你出來面對處理」，被告則回應「我現在也是要主任

打電話給我，我才可以知道鷹架的廠商」、「先處理好比較

要緊」、「不會，欠錢還錢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逃避

責任永遠解決不了，至少工作做不了，人品還是很重要的」

（見本院卷第112頁）；於112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

「老闆娘早安，這幾天我都在加班都做到很晚，就是要把工

作到一個段落，把錢都收一收，好對你們有交代」（見本院

卷第114頁）；嗣票據到期後，於112年6月14日，原告再向

被告稱「不好意思，我還在籌錢，籌好了會過去解決的」等

語（見本院卷第119頁）。自112年5月26日至112年6月中

旬，長達20天間，對話紀錄中原告都未提到任何遭被告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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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系爭本票之事，反而可見原告對於還款之事一再努力籌

措金錢，復任何人遭到脅迫後背負鉅款，依據經驗法則，當

然會向警察機關尋求協助，然而原告卻未為之，遲至112年9

月11日始至警局報案，亦有可疑，是依原告所提之證據，尚

無法認定被告於上開時、地有對原告為脅迫行為，自難認被

告有何脅迫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事實存在。從而，原告於前

揭時、地與被告協商還款，且為擔保所約定之給付義務，因

而簽發系爭本票，其所為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並無證

據證明係遭被告脅迫所為，原告事後以民法第92條第1項規

定，主張撤銷該等意思表示，於法洵屬無據，不生撤銷之效

力。

　㈣至原告起訴狀中另主張被告應就兩造間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云云。惟按票據乃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

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

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

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

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

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應由票

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

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

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

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蓋因執票人就票

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種

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

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

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至於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所揭櫫「支票為無因證券，支票債權人就其取得

支票之原因，固不負證明之責任，惟執票人子既主張支票係

發票人丑向伊借款而簽發交付，以為清償方法，丑復抗辯其

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並未成立，則就借款之已交付事實，

即應由子負舉證責任」等意旨，當係指支票債權人、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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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就票據之原因關係均主張為借貸，惟票據債務人抗辯未收

受借款，始應轉換舉證責任，改依消費借貸契約之舉證責任

原則，由執票人就借款已經交付之事實，負責舉證。非謂票

據債務人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時，即應由執票人就該

原因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23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

決意旨可供參照）。依上開說明，本件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即

原告就抗辯之原因事由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執票人之被告

應就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舉證證明，尚有誤會，難以採

納。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其係在遭脅迫之情況下，簽署系爭本

票，自應依票據文義負給付之責。

　㈤至於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周穎湧及調閱刑事偵查卷宗等語

（見本院卷第186頁），首先，周穎湧於原告、被告協商時

既未在場，為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周穎

湧對於兩造協商過程之經過，顯然僅能透過原告之轉述，與

原告之主張屬於同質性證據，本就難以互相補強，縱使周穎

湧表示原告於遭恐嚇後當天就有向其表示此情（此為原告主

張之待證事實，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原告同時也應該要

去警局報案主張權利才是，然原告並未為之。又另周穎湧為

與被告簽署承攬合約之人（見本院卷第84頁至第85頁），其

也為本件債務之利害關係人，所證也難盡信。復檢察官就不

起訴之理由已經論述清楚，於目前卷證均無法認為原告遭被

告脅迫簽署系爭本票之情形下，本院也認無再予調查之必

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就其係受被告脅迫始簽發系爭本票乙

情，提出相當之證明，已如前述，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

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併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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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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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劉兆倫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律師
被      告  葉秋梅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育騰律師
            鄭任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為原告之友人）簽訂承攬契約，原告則為周穎湧的下包商，由雅邑工程行為被告進行房屋改建工程，惟因被告與雅邑工程行間因施工上問題而發生爭議，原定工程費新臺幣（下同）400多萬元，被告認為工程費用僅有200多萬元，又因周穎湧無法出面與被告協調，便委託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0時許至被告住所與被告商議工程金額。詎料，因兩造於上開時、地無法達成協議，被告竟教唆數名彪形大漢要脅原告簽下發票日為112年5月26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12日，票面金額為130萬元，票號560727號之本票，及發票日為112年5月26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5日，票面金額為130萬元，票號560726號之本票（下合稱為系爭本票），原告業已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原因，既係因遭被告脅迫，自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並得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爰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有車庫增建需求，於透過友人介紹認識原告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周穎湧後，其2人向被告表示雅邑工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但實際上工程承包、進度、履約都由原告負責，故被告於111年6月19日與雅邑工程行簽訂車庫增建工程合約書，並於合約上記載雅邑工程行應於被告給付定金後90日內完工。而被告依照合約內容，共給付530萬元（含定金200萬元），被告於111年6月22日給付定金後，原告、周穎湧不斷藉口拖延、部分施工品質瑕疵重大，至112年5月間仍未完工，故被告遂於112年5月中起與原告、周穎湧協商由其他承包商接手，並討論退還已給付之工程款，經多日協商後，與原告協議返還被告260萬元，並約定於112年6月5日、112年6月12日分別給付130萬元，原告並於112年5月26日開立系爭本票以為擔保，被告並未強迫原告簽本票，此由原告係於被告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才遲於112年9月11日至警局報案遭被告恐嚇、妨害自由，即可知悉，且原告提告後亦經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之處分確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脅迫時，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係遭被告脅迫簽發系爭本票，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遭他人脅迫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查原告對被告提出恐嚇取財等告訴，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4036號為不起訴處分，觀之檢察官不起訴之理由略以：本案事發時間為112年5月26日，又查無原告於112年6月間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然原告遲至112年9月11日始向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那羅派出所申告，且觀諸被告提供之現場錄影檔案，原告簽發本票當時，並未表示反對或抗拒，高俊偉（即同案被告）並無脅迫或喝令原告不得離去之舉，有調查筆錄、健保查詢系統、被告提出之現場錄影檔案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在卷可稽，故原告所述是否屬實，已屬有疑；是本件除原告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確有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之犯行，自難僅以原告之單一指訴，逕對被告以刑事罪責相繩（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67頁）。
　㈢觀之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其中之一即係自被告所提出之現場錄影檔案，並未見被告或高俊偉有何脅迫之舉，而現場錄影檔案係最能忠實還原現場情形之證據，被告既明知自己在現場錄影，衡情其斷無可能對原告為脅迫之行為，甚至在之後檢察官偵查時主動提供該等證據。復觀之兩造於112年5月26日後之LINE對話紀錄，於當日雙方離開後，被告對原告表示「真的對你很不好意思，用那麼強硬的態度方式處理...，在這裡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我也在這裡非常感謝你出來面對處理」，被告則回應「我現在也是要主任打電話給我，我才可以知道鷹架的廠商」、「先處理好比較要緊」、「不會，欠錢還錢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逃避責任永遠解決不了，至少工作做不了，人品還是很重要的」（見本院卷第112頁）；於112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老闆娘早安，這幾天我都在加班都做到很晚，就是要把工作到一個段落，把錢都收一收，好對你們有交代」（見本院卷第114頁）；嗣票據到期後，於112年6月14日，原告再向被告稱「不好意思，我還在籌錢，籌好了會過去解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自112年5月26日至112年6月中旬，長達20天間，對話紀錄中原告都未提到任何遭被告脅迫簽署系爭本票之事，反而可見原告對於還款之事一再努力籌措金錢，復任何人遭到脅迫後背負鉅款，依據經驗法則，當然會向警察機關尋求協助，然而原告卻未為之，遲至112年9月11日始至警局報案，亦有可疑，是依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法認定被告於上開時、地有對原告為脅迫行為，自難認被告有何脅迫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事實存在。從而，原告於前揭時、地與被告協商還款，且為擔保所約定之給付義務，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其所為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並無證據證明係遭被告脅迫所為，原告事後以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主張撤銷該等意思表示，於法洵屬無據，不生撤銷之效力。
　㈣至原告起訴狀中另主張被告應就兩造間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云云。惟按票據乃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蓋因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至於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揭櫫「支票為無因證券，支票債權人就其取得支票之原因，固不負證明之責任，惟執票人子既主張支票係發票人丑向伊借款而簽發交付，以為清償方法，丑復抗辯其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並未成立，則就借款之已交付事實，即應由子負舉證責任」等意旨，當係指支票債權人、債務人間就票據之原因關係均主張為借貸，惟票據債務人抗辯未收受借款，始應轉換舉證責任，改依消費借貸契約之舉證責任原則，由執票人就借款已經交付之事實，負責舉證。非謂票據債務人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時，即應由執票人就該原因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依上開說明，本件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即原告就抗辯之原因事由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執票人之被告應就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舉證證明，尚有誤會，難以採納。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其係在遭脅迫之情況下，簽署系爭本票，自應依票據文義負給付之責。
　㈤至於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周穎湧及調閱刑事偵查卷宗等語（見本院卷第186頁），首先，周穎湧於原告、被告協商時既未在場，為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周穎湧對於兩造協商過程之經過，顯然僅能透過原告之轉述，與原告之主張屬於同質性證據，本就難以互相補強，縱使周穎湧表示原告於遭恐嚇後當天就有向其表示此情（此為原告主張之待證事實，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原告同時也應該要去警局報案主張權利才是，然原告並未為之。又另周穎湧為與被告簽署承攬合約之人（見本院卷第84頁至第85頁），其也為本件債務之利害關係人，所證也難盡信。復檢察官就不起訴之理由已經論述清楚，於目前卷證均無法認為原告遭被告脅迫簽署系爭本票之情形下，本院也認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就其係受被告脅迫始簽發系爭本票乙情，提出相當之證明，已如前述，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併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劉兆倫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律師

被      告  葉秋梅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育騰律師

            鄭任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為原告

    之友人）簽訂承攬契約，原告則為周穎湧的下包商，由雅邑

    工程行為被告進行房屋改建工程，惟因被告與雅邑工程行間

    因施工上問題而發生爭議，原定工程費新臺幣（下同）400

    多萬元，被告認為工程費用僅有200多萬元，又因周穎湧無

    法出面與被告協調，便委託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0時許

    至被告住所與被告商議工程金額。詎料，因兩造於上開時、

    地無法達成協議，被告竟教唆數名彪形大漢要脅原告簽下發

    票日為112年5月26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12日，票面金額為

    130萬元，票號560727號之本票，及發票日為112年5月26日

    ，到期日為112年6月5日，票面金額為130萬元，票號560726

    號之本票（下合稱為系爭本票），原告業已對被告提出刑事

    告訴。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原因，既係因遭被告脅迫，自得

    撤銷其意思表示，並得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

    還系爭本票。爰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系爭本

    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本

    票返還原告。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有車庫增建需求，於透過友人介紹認識原

    告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周穎湧後，其2人向被告表示雅邑工

    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但實際上工程承包、進度、履約都由

    原告負責，故被告於111年6月19日與雅邑工程行簽訂車庫增

    建工程合約書，並於合約上記載雅邑工程行應於被告給付定

    金後90日內完工。而被告依照合約內容，共給付530萬元（

    含定金200萬元），被告於111年6月22日給付定金後，原告

    、周穎湧不斷藉口拖延、部分施工品質瑕疵重大，至112年5

    月間仍未完工，故被告遂於112年5月中起與原告、周穎湧協

    商由其他承包商接手，並討論退還已給付之工程款，經多日

    協商後，與原告協議返還被告260萬元，並約定於112年6月5

    日、112年6月12日分別給付130萬元，原告並於112年5月26

    日開立系爭本票以為擔保，被告並未強迫原告簽本票，此由

    原告係於被告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才遲於112年9月11日至

    警局報案遭被告恐嚇、妨害自由，即可知悉，且原告提告後

    亦經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之處分確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脅迫時

    ，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42

    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被

    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

    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

    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

    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係

    遭被告脅迫簽發系爭本票，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遭

    他人脅迫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查原告對被告提出恐嚇取財等告訴，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4036號為不起訴處分，觀之檢

    察官不起訴之理由略以：本案事發時間為112年5月26日，又

    查無原告於112年6月間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然原告遲至11

    2年9月11日始向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那羅派出所申告

    ，且觀諸被告提供之現場錄影檔案，原告簽發本票當時，並

    未表示反對或抗拒，高俊偉（即同案被告）並無脅迫或喝令

    原告不得離去之舉，有調查筆錄、健保查詢系統、被告提出

    之現場錄影檔案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在卷可稽，故原告所述

    是否屬實，已屬有疑；是本件除原告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確有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之犯行，自難

    僅以原告之單一指訴，逕對被告以刑事罪責相繩（見本院卷

    第165頁至第167頁）。

　㈢觀之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其中之一即係自被告

    所提出之現場錄影檔案，並未見被告或高俊偉有何脅迫之舉

    ，而現場錄影檔案係最能忠實還原現場情形之證據，被告既

    明知自己在現場錄影，衡情其斷無可能對原告為脅迫之行為

    ，甚至在之後檢察官偵查時主動提供該等證據。復觀之兩造

    於112年5月26日後之LINE對話紀錄，於當日雙方離開後，被

    告對原告表示「真的對你很不好意思，用那麼強硬的態度方

    式處理...，在這裡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我也在這裡非常

    感謝你出來面對處理」，被告則回應「我現在也是要主任打

    電話給我，我才可以知道鷹架的廠商」、「先處理好比較要

    緊」、「不會，欠錢還錢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逃避責

    任永遠解決不了，至少工作做不了，人品還是很重要的」（

    見本院卷第112頁）；於112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老

    闆娘早安，這幾天我都在加班都做到很晚，就是要把工作到

    一個段落，把錢都收一收，好對你們有交代」（見本院卷第

    114頁）；嗣票據到期後，於112年6月14日，原告再向被告

    稱「不好意思，我還在籌錢，籌好了會過去解決的」等語（

    見本院卷第119頁）。自112年5月26日至112年6月中旬，長

    達20天間，對話紀錄中原告都未提到任何遭被告脅迫簽署系

    爭本票之事，反而可見原告對於還款之事一再努力籌措金錢

    ，復任何人遭到脅迫後背負鉅款，依據經驗法則，當然會向

    警察機關尋求協助，然而原告卻未為之，遲至112年9月11日

    始至警局報案，亦有可疑，是依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法認

    定被告於上開時、地有對原告為脅迫行為，自難認被告有何

    脅迫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事實存在。從而，原告於前揭時、

    地與被告協商還款，且為擔保所約定之給付義務，因而簽發

    系爭本票，其所為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並無證據證明

    係遭被告脅迫所為，原告事後以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主

    張撤銷該等意思表示，於法洵屬無據，不生撤銷之效力。

　㈣至原告起訴狀中另主張被告應就兩造間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云云。惟按票據乃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

    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

    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

    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

    ，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

    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應由票據

    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

    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

    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

    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蓋因執票人就票據

    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種原

    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責

    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

    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至於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所揭櫫「支票為無因證券，支票債權人就其取得支

    票之原因，固不負證明之責任，惟執票人子既主張支票係發

    票人丑向伊借款而簽發交付，以為清償方法，丑復抗辯其未

    收受借款，消費借貸並未成立，則就借款之已交付事實，即

    應由子負舉證責任」等意旨，當係指支票債權人、債務人間

    就票據之原因關係均主張為借貸，惟票據債務人抗辯未收受

    借款，始應轉換舉證責任，改依消費借貸契約之舉證責任原

    則，由執票人就借款已經交付之事實，負責舉證。非謂票據

    債務人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時，即應由執票人就該原

    因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23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

    意旨可供參照）。依上開說明，本件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即原

    告就抗辯之原因事由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執票人之被告應

    就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舉證證明，尚有誤會，難以採納

    。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其係在遭脅迫之情況下，簽署系爭本票

    ，自應依票據文義負給付之責。

　㈤至於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周穎湧及調閱刑事偵查卷宗等語（

    見本院卷第186頁），首先，周穎湧於原告、被告協商時既

    未在場，為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周穎湧

    對於兩造協商過程之經過，顯然僅能透過原告之轉述，與原

    告之主張屬於同質性證據，本就難以互相補強，縱使周穎湧

    表示原告於遭恐嚇後當天就有向其表示此情（此為原告主張

    之待證事實，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原告同時也應該要去

    警局報案主張權利才是，然原告並未為之。又另周穎湧為與

    被告簽署承攬合約之人（見本院卷第84頁至第85頁），其也

    為本件債務之利害關係人，所證也難盡信。復檢察官就不起

    訴之理由已經論述清楚，於目前卷證均無法認為原告遭被告

    脅迫簽署系爭本票之情形下，本院也認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就其係受被告脅迫始簽發系爭本票乙情

    ，提出相當之證明，已如前述，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

    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併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5號

原      告  劉兆倫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律師

被      告  葉秋梅  

訴訟代理人  王聖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育騰律師

            鄭任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為原告之友人）簽訂承攬契約，原告則為周穎湧的下包商，由雅邑工程行為被告進行房屋改建工程，惟因被告與雅邑工程行間因施工上問題而發生爭議，原定工程費新臺幣（下同）400多萬元，被告認為工程費用僅有200多萬元，又因周穎湧無法出面與被告協調，便委託原告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0時許至被告住所與被告商議工程金額。詎料，因兩造於上開時、地無法達成協議，被告竟教唆數名彪形大漢要脅原告簽下發票日為112年5月26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12日，票面金額為130萬元，票號560727號之本票，及發票日為112年5月26日，到期日為112年6月5日，票面金額為130萬元，票號560726號之本票（下合稱為系爭本票），原告業已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原告簽立系爭本票之原因，既係因遭被告脅迫，自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並得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爰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有車庫增建需求，於透過友人介紹認識原告與雅邑工程行負責人周穎湧後，其2人向被告表示雅邑工程行負責人為周穎湧，但實際上工程承包、進度、履約都由原告負責，故被告於111年6月19日與雅邑工程行簽訂車庫增建工程合約書，並於合約上記載雅邑工程行應於被告給付定金後90日內完工。而被告依照合約內容，共給付530萬元（含定金200萬元），被告於111年6月22日給付定金後，原告、周穎湧不斷藉口拖延、部分施工品質瑕疵重大，至112年5月間仍未完工，故被告遂於112年5月中起與原告、周穎湧協商由其他承包商接手，並討論退還已給付之工程款，經多日協商後，與原告協議返還被告260萬元，並約定於112年6月5日、112年6月12日分別給付130萬元，原告並於112年5月26日開立系爭本票以為擔保，被告並未強迫原告簽本票，此由原告係於被告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才遲於112年9月11日至警局報案遭被告恐嚇、妨害自由，即可知悉，且原告提告後亦經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之處分確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脅迫時，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告主張係遭被告脅迫簽發系爭本票，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就其遭他人脅迫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查原告對被告提出恐嚇取財等告訴，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4036號為不起訴處分，觀之檢察官不起訴之理由略以：本案事發時間為112年5月26日，又查無原告於112年6月間就醫就診之相關紀錄，然原告遲至112年9月11日始向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橫山分局那羅派出所申告，且觀諸被告提供之現場錄影檔案，原告簽發本票當時，並未表示反對或抗拒，高俊偉（即同案被告）並無脅迫或喝令原告不得離去之舉，有調查筆錄、健保查詢系統、被告提出之現場錄影檔案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在卷可稽，故原告所述是否屬實，已屬有疑；是本件除原告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佐證被告確有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之犯行，自難僅以原告之單一指訴，逕對被告以刑事罪責相繩（見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67頁）。

　㈢觀之檢察官為被告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其中之一即係自被告所提出之現場錄影檔案，並未見被告或高俊偉有何脅迫之舉，而現場錄影檔案係最能忠實還原現場情形之證據，被告既明知自己在現場錄影，衡情其斷無可能對原告為脅迫之行為，甚至在之後檢察官偵查時主動提供該等證據。復觀之兩造於112年5月26日後之LINE對話紀錄，於當日雙方離開後，被告對原告表示「真的對你很不好意思，用那麼強硬的態度方式處理...，在這裡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我也在這裡非常感謝你出來面對處理」，被告則回應「我現在也是要主任打電話給我，我才可以知道鷹架的廠商」、「先處理好比較要緊」、「不會，欠錢還錢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逃避責任永遠解決不了，至少工作做不了，人品還是很重要的」（見本院卷第112頁）；於112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老闆娘早安，這幾天我都在加班都做到很晚，就是要把工作到一個段落，把錢都收一收，好對你們有交代」（見本院卷第114頁）；嗣票據到期後，於112年6月14日，原告再向被告稱「不好意思，我還在籌錢，籌好了會過去解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19頁）。自112年5月26日至112年6月中旬，長達20天間，對話紀錄中原告都未提到任何遭被告脅迫簽署系爭本票之事，反而可見原告對於還款之事一再努力籌措金錢，復任何人遭到脅迫後背負鉅款，依據經驗法則，當然會向警察機關尋求協助，然而原告卻未為之，遲至112年9月11日始至警局報案，亦有可疑，是依原告所提之證據，尚無法認定被告於上開時、地有對原告為脅迫行為，自難認被告有何脅迫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事實存在。從而，原告於前揭時、地與被告協商還款，且為擔保所約定之給付義務，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其所為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並無證據證明係遭被告脅迫所為，原告事後以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主張撤銷該等意思表示，於法洵屬無據，不生撤銷之效力。

　㈣至原告起訴狀中另主張被告應就兩造間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云云。惟按票據乃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蓋因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本不負舉證之責，自不得以其主張係由於某種原因持有票據，該原因為票據債務人否認，即認應轉換舉證責任，改由執票人就票據原因之存在負責舉證，否則，殊與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有違。至於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揭櫫「支票為無因證券，支票債權人就其取得支票之原因，固不負證明之責任，惟執票人子既主張支票係發票人丑向伊借款而簽發交付，以為清償方法，丑復抗辯其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並未成立，則就借款之已交付事實，即應由子負舉證責任」等意旨，當係指支票債權人、債務人間就票據之原因關係均主張為借貸，惟票據債務人抗辯未收受借款，始應轉換舉證責任，改依消費借貸契約之舉證責任原則，由執票人就借款已經交付之事實，負責舉證。非謂票據債務人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時，即應由執票人就該原因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依上開說明，本件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即原告就抗辯之原因事由負舉證責任，原告主張執票人之被告應就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舉證證明，尚有誤會，難以採納。而原告既未能證明其係在遭脅迫之情況下，簽署系爭本票，自應依票據文義負給付之責。

　㈤至於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周穎湧及調閱刑事偵查卷宗等語（見本院卷第186頁），首先，周穎湧於原告、被告協商時既未在場，為原告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周穎湧對於兩造協商過程之經過，顯然僅能透過原告之轉述，與原告之主張屬於同質性證據，本就難以互相補強，縱使周穎湧表示原告於遭恐嚇後當天就有向其表示此情（此為原告主張之待證事實，見本院卷第144頁），則原告同時也應該要去警局報案主張權利才是，然原告並未為之。又另周穎湧為與被告簽署承攬合約之人（見本院卷第84頁至第85頁），其也為本件債務之利害關係人，所證也難盡信。復檢察官就不起訴之理由已經論述清楚，於目前卷證均無法認為原告遭被告脅迫簽署系爭本票之情形下，本院也認無再予調查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就其係受被告脅迫始簽發系爭本票乙情，提出相當之證明，已如前述，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本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併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